第1章 緒論

1-1  計畫緣由
臺北市為國內政經、文化首善之區，在市民休閒運動日益增加及國際化的趨勢下，現有的運動休閒設施已無法滿足發展全民體育及成為國際化大都會的需求。此外，國內之藝文活動人口約有百分之五十二集中在臺北市，但相關之藝文活動設施卻十分缺乏，因此為改善市民體育、文化及休閒活動的量與質，亟需興建大型室內活動場地以提供市民不受天候影響之活動場地，進而爭取舉辦大型國際性運動比賽及娛樂、會議活動，以提昇國際地位。

有鑑於此，臺北市政府經過對不同興建地點進行慎密之向度綜合評估，最後選定於臺北市原松山菸廠之範圍內，興建臺北文化體育園區。並自八十八年十二月向行政院陳報第二次修正計畫後，於八十九年四月起陸續舉辦本案後續規劃之一系列座談會，邀請藝文界、體育界及地方人土等共同研商，針對松山菸廠文化保存與永續發展進行討論，獲得結論後修正原規劃方向以「臺北文化體育園區」為規劃方向。另本計畫區之開發在考量加速推動重大建設及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下，將藉由民間投資及專業參與以避免造成政府財務負擔及經營不良之情形，因此市府將以BOT方式進行規劃開發，以訂定合理之權利金、地上權年限，並配合政府優惠措施，提高誘因及本計畫之開發可行性。
1-1-1  [image: image2.emf]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規劃三大開發主軸

1. [image: image3.emf] 

大型室內體育館
四萬觀眾席位之大型室內體育館，以棒球場地為規劃主軸，                             並以提供大型運動比賽、大型音樂表演、大型展覽、大                          型集會多功能場地為目標。
2. 文化園區(古蹟歷史建築保存再利用)
園區內保存有松山菸廠之原辦公室、製菸工場、鍋爐房                 
、一至五號倉庫等古蹟本體，及育嬰室、檢查室、機械修理廠等歷史建築，擬規劃為城市博物館或再利用做為文化產業使用等項目。

3. [image: image4.emf]商業設施
週邊附屬商業用地，可開發為零售百貨、餐飲娛樂以及
國際觀光旅館等等商業設施，以發揮文化體育園區整體
開發、經營之綜效。
1-1-2  開發目的

1. 全區開發目的
本基地之規劃以提供高品質藝文、運動、休閒娛樂場所，並為臺北市都市環境之改善提供一積極催化之角色。為塑造高品質之都市空間，並整合本區及鄰近地區之都市景觀，基地規劃上將以廣場、綠地、舒適之公共空間提供市民、工作者及旅客愉悅之開放空間及休閒娛樂環境；建築規劃上以塑造本基地結合文化、社教、體育、休閑娛樂之整體意像為目的，並強化使用之彈性。全區開發目的如下：

(1) 興建國際級大型藝文與室內體育設施，提供多功能大型室內活動，如藝術表演、圖書展覽、文化活動、產業展覽、宗教活動等，並供棒球運動使用，以滿足臺北市作為國際都會之文化與運動需求。

(2) 保存松山菸廠區內原有之優美景緻及古蹟歷史空間，成為臺北人之文化後花園。

(3) 整體規劃與都市設計，樹立二十一世紀之臺北新地標。

(4) 提供園區設施與社區共享，以兼具社區服務功能。

(5) 結合國父紀念館廣場成為臺北市東區之救災避難中心。

2. 文化園區規劃與興建目的

(1) 健全臺北市藝文設施、充實首都文化機能

A. 紓解臺北藝文空間不足窘境
臺北市作為首都城市，藝文活動頻仍，然可供藝文專業界人士使用之表演展館仍顯嚴重不足。國內之藝文活動人口約52%集中於臺北市，但臺北市本身可提供之藝文表演設施，僅佔國內之15%，顯見臺北市藝文設施之服務水準仍嚴重不足。

B. 提供臺北多樣化之藝文設施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之規劃與興建，擬從健全臺北市之藝文設施為出發點，檢視臺北市不足之文化設施，就基地可承載之條件予以妥善配置後設置，將可提供多樣而充實之文化設施，供藝文界及市民使用，並支援各式之國際文化交流所需，活化首都之文化機能。

(2) 活化古蹟文化生活空間，創造臺北市民可休憩之文化後花園

A. 善用菸廠古蹟與文化之價值
本基地廣達18公頃，保有臺灣第一座現代化製菸工場、豐富之園藝植栽、及塯公圳之調節湖，是臺北市中心難得之人文開放空間，也被譽稱為「臺北後花園」，咸認是值得全民共享之文化休憩場所。

B. 兼顧歷史保存與永續發展
基於臺北市後花園之願景，臺北文化體育園區之規劃，將兼顧歷史保存與永續發展之理念，結合松山菸廠園區內之重要古蹟資產，引入新的文化活動機能，賦予閒置廠區新的文化活力。

(3) 促進文化與生活結合，普及市民美學素養

A. 於日常生活中親近文化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企圖成為培育市民美學素養之文化據點，因此文化設施之規劃目標，不僅是單向度之藝文表演設施，還在創造市民願意參與文化活動，進行文化學習之各種誘因。未來園區內提供之文化設施，將盡可能滿足多樣之文化需求，使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即接觸文化，實踐生活即文化之理念。

B. 推動市民文化之搖籃
園區內也將設置市民美學之育成中心，提供市民各式各樣之美學課程，民眾隨時可接受進階之美學訓練與陶冶，普及市民之美學素養。園區內也提供駐市藝術家之創作與展演空間，一般民眾能從中接觸不同藝術創作者之美學觀，在生活中實現生活美學。

3. 大型室內體育館興建目的

(1) 建設高水準之國際級體育館，爭取舉辦國際性及國內大型運動競技。

(2) 提供棒球運動及比賽使用，提升棒球比賽場地設施品質，促進棒球運動發展。

(3) 提供市民豐富多樣之各項運動及文化休閒活動場所，以推展全民體育，並滿足市民對大型室內集會及文化休閒活動之需求，並藉由提倡正當文化休閒活動，提升都市生活品質。

(4) 建構臺北市體育場館系統，帶動都市整體發展，結合多元之運動休憩機能，藉由高品質文教運動、休閒育樂活動吸引人潮，帶動鄰近地區之商業發展。

(5) 建設大型室內體育場成為臺北市之重要景觀及地標，以促進國內觀光旅遊發展，並加速建設臺北市成為世界級首都。

1-1-3  工作內容

文化體育園區之整體規劃涉及多項專業領域，並須兼顧公共政策之機制與民眾意見之回應，因此工作之內容範疇甚廣。依據本案之委託工作內容，可以區分為整體規劃、環境影響說明、民間投資興建營運及移轉之可行性評估等三大項目，因此工作內容擬依涉及之主要專業領域概略區分，分別以整體規劃、鑽探、測量、景觀、交通、環境影響、市場分析與財務、民間參與等大類別而加以說明。

一、整體規劃工作內容

（一）基本資料蒐集與分析

1. 基地現況調查與分析，尤其針對現有房舍、古蹟與歷史建物、植栽、環境生態等部份。

2. 調查基地週邊土地使用現況與建築物特性，分析與國父紀念館、市議會、市政府、信義計畫區、臺北機廠、京華城間之關係。

3. 相關重大計畫之調查，分析與本開發案之影響。

4. 交通系統現況及鄰近地區公共設施計畫。

5. 鄰近地區居民意見調查，兼顧社區營造之需求。

6. 廣納專家學者之意見，尤其對古蹟保存與再利用之定位及規劃。

7. 了解政府相關部門對文化、教育、體育、商業設施、展覽、交通建設等政策對本案之發展與定位影響。

8. 收集分析國內外古蹟保存與再利用之發展案例，相關大型藝文與室內體育設施，都市更新與地區經濟活化之個案。

（二）相關議題研究分析

1. 古蹟保存與廠區再利用，兼顧古蹟歷史意向與文化生命力，並針對大型室內體育館與商業設施共存議題。

2. 配合臺北市「文化教育政策白皮書」，落實文化臺北願景。研究區域相關文化展覽與表演等設施軟硬體之供需與分佈狀況，分析松山菸廠文化園區如何結合歷史、生活、產業、研習、研發、創作與發表之複合式使用議題，並與華山藝文特區、國父紀念館、社教館、國際藝術村、官邸藝文沙龍、當代美術館與市立美術館等文藝設施串聯。

3. 研究區域體育、大型文化、音樂、宗教活動與設施軟硬體之供需狀況，建構「臺北市運動場館體系」與國際化藝文與體育設施議題。

4. 活化土地利用，引導地區經濟發展，充填都市發展觸媒，研究分析結合文化、體育、商業活動，發展多功能開發形式，創造高附加價值議題。

5. 減少市府財政支出，引進民間資源與資金，並由民間經營管理，落實專業效率化，研究分析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議題。

6. 研究體育館與古蹟、商業設施間之空間量體關係，並針對基地周圍區域性之空間發展議題。

（三）規劃內容定位及定性定量分析

依據前述基本資料蒐集與分析及相關議題研究分析所得之結果，並經由與市府相關局處等單位之意見整合，初步擬訂整體規劃之計畫內容，並推估出適度之空間質與量之定性定量值，以提供為後續整體規劃之先決條件。

（四）整體發展與規劃替選方案

配合互相牽引之因子與動態影響，將依據初步擬訂之整體規劃構想，古蹟與歷史建物之再利用、交通計畫、環境影響與景觀構想、初步市場調查分析與財務試算之結果等方面，進行整體發展與規劃之替選方案。接續整理各方案主要因素影響之優缺點，交由市府相關單位討論，俾便整合或克服所牽動之影響，從中獲取最適宜方案，進行相關計畫之細部構想。

（五）實質計畫

1. 依整體規劃方案，建議古蹟與歷史文物保存與再利用計畫。

2. 研訂建築計畫，並對建築空間系統、資訊系統、設備系統、結構系統、營建工法系統、防災避難系統等計畫制定規範。

3. 配合都市設計與都市意向，擬定建築設計準則。尤其對建築物量體配置、建築物基地開放空間、植栽綠化、景觀設計、基地交通規劃、停車空間設置、服務性設施空間配置、建築物造型及色彩、人行系統空間、建築基地留設供捷運系統出入設施等研擬規範。

4. 針對地區之整體發展與交通影響，研訂基地與周邊重要設施間串聯與疏散之人行與車行動線系統，並提出相關配合之改善方案。

5. 規範松山菸廠與周圍地區開放空間，如國父紀念館、臺北機廠、京華城、市議會、市政府、信義計畫區間之空間關係，並研擬開放空間系統計畫以及相關活動間之串聯。

6. 考慮基地現有樹種之調查與保存移植，以及基地內古蹟、歷史文物配合未來體育館、展演文化、商業設施等建築計畫之視覺景觀和諧，並對都市熱島效應等環境生態問題，研擬景觀與環境生態計畫。

7. 考慮都市防災之需要，應結合國父紀念館與臺北機廠成立臺北市東區救災避難中心，研擬都市計畫避難場所設施及路線之設計，並納入都市計畫配合辦理。

（六）開發執行計畫

1. 落實文化體育園區之開發，除配合文化與體育設施之需求，應考慮善用市區精華土地，以國際都市與都市發展角度，研擬土地使用計畫與實質開發計畫，從多方向之因子提出最適利用與規模。

2. 依據文化體育園區及周邊商業及輔助設施需求分析與定位，財務計畫針對本專案之財務分析基礎，委託民間投資興建營運及移轉之建議開發方案，以及整體規劃及建築設計配置方案，進行財務試算，未來實質開發內容仍需因應整體市場之型態需求變動及經營策略酌以機動調整，促使本園區開發之可行性與合理發展。

3. 依據評估未來委託民間投資、興建、營運、移轉等項目之可行性後，研擬民間參與可行性評估報告與先期計畫書。 

二、整體工作計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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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地位置與範圍
1-2-1  土地座落及面積
本基地座落於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二小段350、351、352、352-3、352-4、353、353-5、353-6、353-7、353-8、353-11、353-12、354、355、355-1、355-2、356、356-1、356-2、357地號等二十筆土地，即忠孝東路四段以北、光復南路以東、市民大道以南、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三巷以西之完整街廓(請參見圖1-2-1地理位置圖I、圖1-2-2地理位置圖II)，基地面積為18.0728公頃(請參見表1-2-1土地清冊及圖1-2-3基地地籍圖)。

表1-2-1 土地清冊一覽表（92年10月）
	項次
	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權屬
	權管機關
	備註

	1
	信義
	逸仙
	二
	350
	81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2
	信義
	逸仙
	二
	351
	363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3
	信義
	逸仙
	二
	352
	146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4
	信義
	逸仙
	二
	352-4
	83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由352分割

	5
	信義
	逸仙
	二
	352-3
	179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6
	信義
	逸仙
	二
	353
	67,298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7
	信義
	逸仙
	二
	353-11
	57,350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由353分割

	8
	信義
	逸仙
	二
	353-12
	6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由353分割

	9
	信義
	逸仙
	二
	353-5
	2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0
	信義
	逸仙
	二
	353-6
	1,791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
	信義
	逸仙
	二
	353-7
	7,134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2
	信義
	逸仙
	二
	353-8
	3,691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3
	信義
	逸仙
	二
	354
	8,196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4
	信義
	逸仙
	二
	355
	3,331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5
	信義
	逸仙
	二
	355-2
	10,629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由355分割

	16
	信義
	逸仙
	二
	356
	10,723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7
	信義
	逸仙
	二
	356-2
	2,487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8
	信義
	逸仙
	二
	357
	6,018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9
	信義
	逸仙
	二
	356-1
	7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捷運局
	

	20
	信義
	逸仙
	二
	355-1
	484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捷運局
	

	合計
	180,728
	
	
	


1-2-2  土地利用現況
目前基地內之建物有臺灣菸酒公司之松山菸廠(包括製菸工場、倉庫、機器修理場、鍋爐房、育嬰室、檢查室等)、包裝材料廠、臺北分公司、宿舍區、交通部觀光局之旅遊服務中心、考試院之國家文官培訓所等，而松山菸廠目前荒廢未用 (請參見圖1-2-4開發範圍圖)。

圖1-2-1
圖1-2-2
圖1-2-3
圖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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